
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定 
   95.01.24 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102.03.0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110.09.01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111.08.3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112.6.2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9年 8月 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號函辦理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 110 年 1 月 14 日高市教高字第 11030285700 號函修正規 
定。 

貳、目的：

一、培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以符合教育學習原則。

二、養成學生守法、守紀，以符合社會規範原則。

三、培養桃中學子青春活潑，開放自主的管理原則。

參、內容： 

  一、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本校設服 

裝儀容委員會，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或其他民主參與方 

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以創造開 

明、信任之校園文化。 

校務會議審議前項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修 

改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 

    二、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委員如下： 

(一)經學生自行選舉產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推派之學生代表；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但特殊教育學校，不在此限。

(二)校務會議選出之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

(三)家長會代表。

(四)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服裝儀容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應視該規定實施

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三、服裝儀容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審議。

(二)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光）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審議。

(三)學生鞋子及襪子款式、顏色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四)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及管教原則之審議。

(五)班服、社團服裝申請學校認可之程序及原則之審議。

(六)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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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職務 

校長 陳世明 主任委員 

教導主任 郭真善 行政代表 

訓導組長 阿穌嵐 行政代表 

導師 黃稟勝 教師代表 

導師 林亨峰 教師代表 

專任老師 黃筠雅 教師代表 

家長 吳雅蘭 家長代表 

學生 李珮恩 學生代表 

學生 高恩慧 學生代表 

四、服裝儀容規定如下，請同學確實遵守奉行，也煩請導師加以了解並督促要求，更請 

    家長多加配合。 

(一)服裝部分

1.各班得依課程需要，統一穿著體育服、班級服裝或學校團體服。

2.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並應穿著運動鞋。

3.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補修、

補救教學者，應穿著學校校服；參加校內其他活動者，得穿著便服，並應攜帶可資

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

4.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

學生可於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T、毛線衣、圍巾、手套、

帽子等。

5.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運動鞋或休閒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

或打赤腳。

6.書包以使用印有桃源國中之制式書包為主，並禁止塗鴉及破壞。

(二)儀容部分
1.指甲：不得塗指甲油或彩繪，並應定期修剪。
2.禁止塗抹有色或深色面霜、口紅等化妝用品。
3.耳朵不得戴耳環(可帶耳棒)，亦不得戴鼻環、舌環、戒指或腳環。

肆、檢查方式：

一、朝會全面檢查： 

(一)一學期以 3 次為原則，檢查時由各班導師登記， 3 天內由導師複檢，如仍不合格

請班長將名單送交訓導組。

(二)訓導處將針對不合格之名單，進行追蹤輔導改善。

二、平時個別輔導：學生應時時保持服裝儀容合於規定，校內教職員工可於上下課時間

輔導學生整肅服儀，對不合格者即予以登記，勸導改進直至合格為止。 

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及班親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修正公布。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